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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解释 

 

    为了便于本准则的应用和操作，现就以下问题作出解释：（1）所

得税会计的基本要求；（2）资产、负债的计税基础；（3）所得税费用

的计算；（4）递延所得税的特殊处理。 

 一、所得税会计的基本要求 

（一）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的确认 

 所得税会计是以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及其附注为依据，结合相关

账簿资料，分析计算各项资产、负债的计税基础，通过比较资产、负

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的差异，确定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

抵扣暂时性差异。 

 资产的账面价值大于其计税基础或者负债的账面价值小于其计

税基础，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资产的账面价值小于其计税基础或

者负债的账面价值大于其计税基础，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按照税

法规定允许抵减以后年度利润的可抵扣亏损，视同可抵扣暂时性差

异。 

 按照暂时性差异与适用所得税税率计算的结果，确定递延所得

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以及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费用。其中，确认由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应当以未来期间很可能取

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该应纳税所得额

为未来期间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实现的应纳税所得额，以及因应纳

税暂时性差异在未来期间转回相应增加的应税所得，并应提供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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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 

（二）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的转回 

 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后，相关的应纳税暂时

性差异或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于以后期间转回的，应当调整原已确认的

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以及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费用。 

（三）所得税费用在利润表中的列示 

 利润表中应当单独列示所得税费用。所得税费用由两部分内容

构成：一是按照税法规定计算的当期所得税费用（当期应交所得税），

二是按照上述规定计算的递延所得税费用，但不包括直接计入所有者

权益项目的交易和事项以及企业合并的所得税影响。 

 所得税会计的关键在于确定资产、负债的计税基础，资产、负

债的计税基础一经确定，即可计算暂时性差异并在此基础上确认递延

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以及递延所得税费用。 

    二、资产、负债的计税基础 

（一）资产的计税基础 

本准则第五条规定，“资产的计税基础”是指企业收回资产账面价

值过程中，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以自应税经济利益中

抵扣的金额。 

通常情况下，资产取得时其入账价值与计税基础是相同的，后续

计量因会计准则规定与税法规定不同，可能造成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

的差异。 

例如，各项资产如发生减值，提取的减值准备。按照会计准则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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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资产的可变现净值或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时，应当计提相

关的减值准备；税法规定，企业提取的减值准备一般不能税前抵扣，

只有在资产发生实质性损失时才允许税前扣除，产生了资产的账面价

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差异即暂时性差异。假定某企业期末持有一批存

货，成本为 1000 万元，按照存货准则规定，估计其可变现净值为 800

万元，对于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差额，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00

万元，由于税法规定资产的减值损失在发生实质性损失前不允许税前

扣除，该批存货的计税基础仍为 1000 万元，其账面价值为 800 万元，

两者之间的差额 200 万元即为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又如，会计准则规定，企业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在满足资本化条

件后发生的支出应当资本化，确认为无形资产成本；税法规定，企业

的研究开发支出一般可于发生当期税前扣除，由此产生自行开发的无

形资产在持有期间的暂时性差异。 

（二）负债的计税基础 

本准则第六条规定，“负债的计税基础”是指负债的账面价值减去

未来期间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予抵扣的金额。 

 一般而言，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其他应交款等负

债的确认和偿还，不会对当期损益和应纳税所得额产生影响，其计税

基础即为账面价值。 

某些情况下，负债的确认可能会涉及损益，进而影响不同期间的

应纳税所得额，使得其计税基础与账面价值之间产生差额，如企业因

或有事项确认的预计负债。会计上对于预计负债，按照最佳估计数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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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者当期损益。按照税法规定，与预计负债相

关的费用多在实际发生时税前扣除，该类负债的计税基础为 0，形成

会计上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暂时性差异。 

企业应于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对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

基础进行分析比较，两者之间存在差异的，按照重要性原则，确认递

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及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费用。企业合并

等特殊交易或事项中取得的资产和负债，应在购买日比较其入账价值

与计税基础，计算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 

三、所得税费用的计算 

企业在计算确定当期应交所得税以及递延所得税费用（或收益）

以后，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为两者之和。即： 

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

收益） 

例：某企业 20×7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中有关项目金额及其

计税基础如下表所示（单位：元）： 

   暂时性差异  

 项目 账面价值 计 税 基

础 

应纳税暂时性

差异 

可抵扣暂时性差

异 

1 存货 20000000 2200000

0

2000000 

2 无 形 资

产 

6000000 0 6000000  

3 预 计 负 1000000 0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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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 

 合计  6000000 3000000 

除上述项目外，该企业其他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

不存在差异，且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不存在期初余额，

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33％。假定当期按照税法规定计算确定的应交

所得税为 600 万元。该企业预计在未来期间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

得额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该企业计算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负债、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

税费用以及所得税费用如下： 

递延所得税负债＝6000000×33％＝1980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3000000×33％＝990000 

递延所得税费用＝1980000－990000＝990000 

所得税费用＝6000000＋990000＝6990000 

四、递延所得税的特殊处理 

某些情况下，递延所得税产生于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交易或事

项，或者产生于企业合并中因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

间的差异。这类交易或事项中产生的递延所得税，不影响利润表中确

认的所得税费用，其所得税影响应视情况分别确认。 

（一）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交易或事项产生的递延所得税 

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交易或事项的所得税影响，无论是对当期

所得税的影响还是递延所得税的影响，均应计入所有者权益。 

    （二）企业合并中产生的递延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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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会计准则规定与税法规定对企业合并类型的划分标准不同，某

些情况下会造成合并中取得资产、负债的入账价值与其计税基础的差

异。因企业合并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或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影

响，应在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或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同时，相应调整合

并中应予确认的商誉。 


